继续教育学院

关于对2008级专升本学员学籍注册资格审核的通知

各系、各办学点有关负责人：

按照教育部、教育厅有关要求，对2008级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学员实行入学资格审核、学籍注册，专升本学员入学前应具备专科毕业证书。2008级专升本学员入学资格审核要求为：一、在2008年1月10日前取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的，入学资格不存在问题；二、在2009年1月10日前取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的专升本学员，保留入学资格，推迟一年毕业；三、在2009年1月底前未取得专科毕业证的专升本学员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请各系、各办学点负责人根据上级要求，认真审核统计已报到专升本学员的专科毕业资格和交费情况，于2009年4月23日前将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员情况汇总表（excel格式：序号、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专业，缴费金额）报招生办杨录主任，联系电话：3358112。

逾期未报，由相关负责人负责。

学员请直接与班主任联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教育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4月17日

